
上海市建筑学会团体会员工作细则

上海市建筑学会（以下简称“本会”）是依法登记的社会团体法人，

是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是发展我国建设科技事业的重要力量。

本会的宗旨：团结和组织上海市建筑科技工作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遵守国家的法律、法

规和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建筑领

域促进学术繁荣发展和科学普及，实行民主办会，开展学术的自由讨论，

促进科学技术与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相结合，充分发挥党和政府联系建筑

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为了团结和服务于广大团体会员单位，积极实现本会的宗旨，同时努

力争取会员单位对本会的支持，根据《上海市建筑学会章程》中关于本会

会员的有关规定，特制定《上海市建筑学会团体会员工作细则》。

一、对象和条件

凡在上海地区从事与本会业务领域相关的设计、规划、科研、教育、

施工、管理、服务等业务三年以上，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科技实力和经

营业绩，有个人会员 3 人以上，承认本会章程，自愿加入本会的独立企事

业法人单位，均可申请作为本会的团体会员。



二、 入会手续

由申请单位直接向本会提出申请，填写《上海市建筑学会团体会员入

会申请表》，本会于 7 个工作日内审核批准并通知缴费，会费缴纳成功后，

由本会颁发《上海市建筑学会团体会员证书》，正式成为本会的团体会员。

三、团体会员的分级

本会团体会员分为理事长单位、常务理事单位、理事单位、会员单位。

四、团体会员权利

1、理事长单位

1)推荐理事候选人；

2)接受本会颁发的“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长单位”证书；

3)参加本会理事会及本会重要学术活动，与本会合作举办各类学术活

动；

4)优先向二级组织推荐主任、副主任及委员；

5)优先参加本会、二级组织举办的各项活动。本会活动出席领导（限

正、副理事长本人）按照重要嘉宾标准接待；

6)优先考虑向国际组织推荐任职人选；

7)优先考虑国际会议出国团名额；

8)优先推荐参与国际竞赛活动、国内重大工程项目征集活动；

9)优先推荐担任本会举办的奖项评委；

10)有资格参与本会举办的奖项、论坛、年会、培训、考察等各类活动；



11)优先向《建筑实践》投稿，参与《建筑实践》刊外活动。

2、常务理事单位

1)推荐理事候选人；

2)接受本会颁发的“上海市建筑学会常务理事单位”证书；

3)参加本会理事会及本会重要学术活动，与本会合作举办各类学术活

动；

4)优先向二级组织推荐主任、副主任及委员；

5)优先参加本会，二级组织举办的各项活动。本会活动出席领导（限

常务理长本人）按照嘉宾标准接待；

6)优先考虑向国际组织推荐任职人选；

7)优先考虑国际会议出国团名额；

8)优先推荐参与国际竞赛活动、国内重大工程项目征集活动；

9)优先推荐担任本会举办的奖项评委；

10)有资格参与本会举办的奖项、论坛、年会、培训、考察等各类活动；

11)优先向《建筑实践》投稿，参与《建筑实践》刊外活动。

3、理事单位

1)推荐理事候选人；

2)接受本会颁发的“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单位”证书；

3)参加本会理事会及本会重要学术活动，与本会合作举办各类学术活

动；



4)优先向二级组织推荐主任、副主任及委员；

5)优先参加本会，二级组织举办的各项活动。本会活动出席领导（限

理事本人）免费；

6)考虑国际会议出国团名额；

7)推荐参与国际竞赛活动、国内重大工程项目征集活动；

8)优先推荐担任本会举办的奖项评委；

9)有资格参与本会举办的奖项、论坛、年会、培训、考察等各类活动；

10)优先向《建筑实践》投稿，参与《建筑实践》刊外活动。

4、会员单位

1)推荐理事候选人；

2)接受本会颁发的“上海市建筑学会团体会员”证书；

3)优先参加本会，二级组织举办的各项活动。本会活动出席领导（限 1

人）；

4)与本会合作举办各类学术活动；

5)考虑国际会议出国团名额；

6)推荐参与国际竞赛活动、国内重大工程项目征集活动；

7)有资格参与本会举办的奖项、论坛、年会、培训、考察等各类活动；

8)优先向《建筑实践》投稿，参与《建筑实践》刊外活动。



五、团体会员义务

1、副理事长单位

1) 维护本会形象；

2) 按时参加学会理事长会议、理事会，积极组织单位员工参加本会年

会及有关学术活动；

3)协助理事长开展本会工作，每个理事长单位有必要按理事长办公会

决定承担一项或多项工作；

4)配合本会举办有关学术交流活动；

5)选派一名联络人，与本会秘书处保持联系；

6)共同向主管部门提供专题报告和政策咨询，为本会的发展建言献策；

7)按时交纳会费。

2、常务理事单位

1)维护本会形象；

2)按时参加本会理事会，积极组织单位员工参加本会年会及有关学术

活动；

3)配合理事长、副理事长开展本会工作；

4)配合本会举办有关学术交流活动；

5)选派一名联络人，与本会秘书处保持联系；

6)共同向主管部门提供专题报告和政策咨询，为本会的发展建言献策；

7)按时交纳会费。



3、理事单位

1)按时交纳会费；

2)按时参加本会理事会，积极组织单位员工参加本会年会及有关学术

活动；

3)配合理事长、副理事长开展本会工作；

4)配合本会举办有关学术交流活动；

5)选派一名联络人，与本会秘书处保持联系；

6)共同向主管部门提供专题报告和政策咨询，为本会的发展建言献策；

7)按时交纳会费。

4、会员单位

1)维护本会形象；

2)积极组织单位员工参加本会年会及有关学术活动；

3)配合本会举办有关学术交流活动；

4)选派一名联络人，与本会秘书处保持联系；

5)积极参与并和本会一道向主管部门提供专题报告和政策咨询，为本

会的发展建言献策；

6)按时交纳会费。



六、团体会员会藉

1、会员有退会自由，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并交回会员证书和牌匾。

会员单位退会手续由本会办理。

2、团体会员凡连续两年未交纳会费，或不履行其他会员义务的，可视

作自动退会。

3、会员单位退会后，如欲重新入会，须按新申请入会的程序办理。

4、会员违反章程损害本会利益或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经理事长会

议批准可予以处分直至开除会藉。

5、会员因触犯刑律被判刑或被剥夺政治权利时，其会藉即自动取消，

其担任的会内职务同时自动免除。

以下无正文


